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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梅轮电梯
股票代码：60332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余丽妹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
中海怡翠山庄 39-3-5A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
中海怡翠山庄 39-3-5A

签署日期 ：2020 年 1 月 9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余丽妹女士 指 余丽妹
梅轮电梯、上市公司 指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余丽妹女士将持有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0.098%的股份（300,000 股普通股）通过大宗交易转让给
蔡卓鑫先生

本报告书 指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姓名：余丽妹
2.性别：女
3.国籍：中国
4.身份证号码：440528197503XXXXXX
5.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中海怡翠山庄 39-3-5A
6.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 除持有梅轮电梯股份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

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
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个人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或减持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市场情

况，严格遵守减持新规及相关承诺，有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方式继续减持其剩余股份，自本权益变动之日起任意连续 90 日内，以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变动情况
2020� 年 1 月 9 日， 余丽妹女士通过大宗交易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300,000� 股转让给蔡卓鑫先生，转让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8%。
二、股东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余丽妹女士持有梅轮电梯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350,000� 股，

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5%� 。
本次权益变动后，余丽妹女士持有梅轮电梯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050,000 股，

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4.902%�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余丽妹女士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
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
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签字 ）：余丽妹
签署日期 ：2020 年 1 月 9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上市公司住所，以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 （签字 ）：余丽妹
签署日期 ：2020 年 1 月 9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浙江省绍兴市

股票简称 梅轮电梯 股票代码 603321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余丽妹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R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R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R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R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R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大宗交易） R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15,350,000�股
持股比例：5%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
变动数量：300,000股 变动比例：0.098%
变动后持股数量：15.050,00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02%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R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R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R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R

信息披露义务人 （签字 ）：余丽妹
签署日期 ：2020 年 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 :江淮汽车 编号 :临 2020-002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十二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增减 %

产
量

乘
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3860 8610 -55.17 85942 94468 -9.03
多功能乘用车（MPV） 1653 1574 5.02 36429 57109 -36.21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6787 5964 13.80 40231 48474 -17.00

商
用
车

轻型货车 15569 10471 48.69 188781 189835 -0.56
中型货车 1142 833 37.09 15014 13389 12.14
重型货车 3238 1889 71.41 37295 39576 -5.76

客车非完整车辆 536 791 -32.24 5519 8465 -34.80
多功能商用车 381 326 16.87 5961 5367 11.07

大型客车 52 379 -86.28 2005 2571 -22.01
中型客车 90 308 -70.78 1873 2207 -15.13
轻型客车 206 223 -7.62 1884 2596 -27.43

合计 33514 31368 6.84 420934 464057 -9.29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2667 11150 -76.08 58724 63722 -7.84

销
量

乘
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4486 8089 -44.54 86822 93239 -6.88
多功能乘用车（MPV） 1688 1115 51.39 37566 55783 -32.66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6493 5998 8.25 37986 48498 -21.68

商
用
车

轻型货车 15781 11866 32.99 192809 191797 0.53
中型货车 1165 602 93.52 10528 11731 -10.25
重型货车 3547 1525 132.59 38124 40564 -6.02

客车非完整车辆 522 700 -25.43 5616 8350 -32.74
多功能商用车 378 256 47.66 6098 5148 18.45

大型客车 58 394 -85.28 2019 2574 -21.56
中型客车 102 386 -73.58 1818 2154 -15.60
轻型客车 238 359 -33.70 1855 2609 -28.90

合计 34458 31290 10.12 421241 462447 -8.91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2863 11182 -74.40 58026 63671 -8.87

出口 2408 2414 -0.25 45320 74777 -39.39
本公告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321 证券简称：梅轮电梯 公告编号：2020-002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到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股东余丽妹女士的股份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本次减持后，余丽妹女士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近日，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余丽妹女士送达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于 2020 年 1 月 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8%。 本次减持前，余丽妹女
士持有公司股份 15,3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减持后，余丽妹女士持有公司
股份 15,0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902%，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的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姓名：余丽妹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40528197503XXXXXX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否

（二）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 /股）

余丽妹 300,000 0.098% 2020/1/9 大宗交易 8.50
（三）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余丽妹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5,350,000 5% 15,050,000 4.902%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余丽妹女士披露简式权益报告书，具体

内容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20-00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 年修订），现披露
公司 2019 年 12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
1．数据统计范围：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为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

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管）个别财务报表数据，非合并报表数据。

2．相关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 2019 年 12 月主要财务数据表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9年 12月 2019年 1-12月 2019年 12月 31日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长江证券（母公司） 70,795.82 20,191.89 609,714.21 223,909.10 2,715,130.30

长江保荐 6,255.63 -2,854.19 56,337.54 13,142.81 51,707.09
长江资管 12,114.68 8,161.94 49,449.99 21,626.18 283,932.76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2020-002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增加或减少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 月 9 日 14: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9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9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罗新路 50 号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叶湘武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会议的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代表股份 347,294,77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39.47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190,252,91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21.62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人， 代表股份 157,041,86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850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56,279,45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6.39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3,222,55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50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 代表股份 43,056,89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941％。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7,032,5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45％；反对 26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17,2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41％；反对 26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5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摘要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徐莹律师、郦苗苗律师出席大会并出具了经该所
负责人朱小辉确认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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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18,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200039
委托理财期限：2020 年 1 月 9 日—2020 年 4 月 9 日，91 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的闲置募集资
金适时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的结构性存款产品或银行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 12 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9 日购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发行的结构

性存款 18,000 万元，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20 年 1 月 9 日到期， 实际年化收益率
3.60%，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 18,00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326.66 万元，本金
及收益已于 2020 年 1 月 9 日到账，并划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购买上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

的情况下，公司将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
司及股东获取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084 号）的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A 股）4,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3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7,36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9,142.5937 万
元。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广会验字 [2018]
G16002320621 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创新药研发及靶向抗肿瘤药物
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41,142.59 3,931.72

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项目 20,000.00 20,138.08
盐酸洛拉曲克原料药产能建设
项目 8,000.00 3,174.08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11,740.87
合计 89,142.59 38,984.75

（四）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9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中国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 SDGA200039 18,000 3.75% 168.29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1天 保本保证收益型 - - - 否
（五）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

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风险因素，将组织

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200039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保证收益型
结构性存款本金 18,000万元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挂钩标的 USD-3MLibor
产品风险评级 一级
认购期 2020年 1月 9日到 2020年 1月 9日
产品拟销售规模 人民币贰拾伍亿元整
成立日 产品认购期结束后当日
到期日 2020年 4月 9日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 1月 9日
预计收益率（年化） 3.75%
产品收益计算期限 91天
收益支付方式 到期支付产品收益
交易费用 无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销售所募集资金本金部分按照存款管理， 并以该存款收益

部分与交易对手叙作和 USD-3MLibor 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三）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低风险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产品，符合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

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品种。 公司将及
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及进展情况，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风险
的情况下，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应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合理安排
并选择相适应理财产品的种类和期限；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016）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董事会已对受托方
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尽职调查， 受托方符合公司委托理财的各项要求， 受托方与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20,192,461.76 3,092,219,966.01
负债总额 439,478,033.07 427,779,149.76
资产净额 2,480,714,428.69 2,664,440,816.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108,138.33 208,694,402.62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
目的正常建设，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投资回报。 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
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1,726,827,400.98 元，本次委托
理财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18,000 万元， 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 10.42%， 不会
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公司将购买的理财产品根据产品
协议具体内容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或“货币资金”；列报于“交
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流动资产”的理财收益计入“投资收益”，列报于“货币资金”
的理财收益计入“利息收入”。 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委托理财产品属于本金保障型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类投资收益受到市场剧烈波动、通货膨胀等
风险的影响。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的结构性存款产品或银行理财产
品，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额
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本
金

实际
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90038 银行理财产品 18,000.00 18,000.00 379.36 0.00

2 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 1,500.00 15.75 0.00

3 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
本挂钩利率）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16.50 0.00

4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90166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36.20 0.00

5 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25.13 0.00

6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90419D 银行理财产品 17,000.00 17,000.00 171.40 0.00

7 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8,000.00 8,000.00 78.00 0.00

8 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
本挂钩利率）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39.39 0.00

9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90685 银行理财产品 17,000.00 17,000.00 328.15 0.00

10 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 6,000.00 17.35 0.00

11 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
本挂钩利率）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38.31 0.00

12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90821 银行理财产品 18,000.00 18,000.00 326.66 0.00

13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90924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18.90 0.00

14 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
本挂钩利率）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3,900.00 3,900.00 36.46 0.00

15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91314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 - 2,000.00

16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91497 银行理财产品 17,000.00 - - 17,000.00

17 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
本挂钩利率）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2,600.00 - - 2,600.00

18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200039 银行理财产品 18,000.00 - - 18,000.00

合计 14,900.00 109,400.00 1,527.56 39,6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8,5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23.58%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5.7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9,6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400

总理财额度 50,000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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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披露日（2019 年 9 月 12 日），GL� GLEE�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 (以下简称“GL”)持有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6,5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5%，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前已有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9 日收到 GL 发来的《关于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减持进展的告知函》，该减持计划时间已经过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GL 已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 该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GL�GLEE�Investment�
Hong�Kong��Limited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16,560,000 10.35% IPO前取得：16,56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GL�GLEE�
Investment�
Hong�Kong��
Limited

1,600,00
0 1% 2019/10/11

～2020/1/9

集中
竞价
交易

34.49�-35.73 55,599,637.6
2 14,960,000 9.3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

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

续性经营等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 GL 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并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GL 将根据自身经营需求自主决定， 并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

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